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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擔 任 本 職 務 執 行 作 業 者 ， 應 詳 讀 本 手 冊 ， 

  並 嚴 格 遵 照 執 行 。 

二、  倘 若 對 所 訂 內 容 有 疑 問 ， 應 即 向 直 屬 主 管 請  

教 ， 務 必 求 得 徹 底 瞭 解 為 止 。 

三、  對 所 訂 內 容 如 有 改 善 意 見 時 ， 應 反 應 直 屬 主  

  管 並 作 充 分 溝 通 ， 俾 使 內 容 更 為 完 整 。  

使   用   規   定     



  

壹、工作職責 

貳、操作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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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工作職責   
       總頁數：11                                                  

 
 
 
 
 
 
 
 
 
 
 
 
 
 
 
 
 
 
 
 
 
 

一、 工作目的  

提供生理疾患及兒童病患復健治療 

二、 工作項目  

1. 執行職能治療作業 

  （含副木製作、感覺、動作、平衡、認知、手功能、日常生活等評估及治療作業） 

2.治療區之安全衛生作業維護 

3.治療設備、器材之保養與維護 

4.臨床教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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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操作標準 
  總頁數：11                                                              

項目 細目 管制基準 操作說明 注意事項 異常處理 

壹 
 
貳 
 
參 
 
肆 
 
伍 
 
陸 
 
柒 
 
捌 
 
玖 
 
拾 
 
拾壹 

平衡能力
評估 
平衡能力
訓練 
感覺功能
評估 
感覺功能
訓練 
手功能評
估 
手功能訓
練 
日常生活
評估 
日常生活
訓練 
認知功能
評估 
認知功能
訓練 
副木製作 

需職能治療師操作 
 
需職能治療師操作 
 
需職能治療師操作 
 
需職能治療師操作 
 
需職能治療師操作 
 
需職能治療師操作 
 
需職能治療師操作 
 
需職能治療師操作 
 
需職能治療師操作 
 
需職能治療師操作 
 
需職能治療師操作 
 
 

見平衡能力評估標準作業規
範 
見平衡能力訓練標準作業規
範 
見感覺評估標準作業規範 
 
見感覺功能訓練標準作業規
範 
見手功能評估標準作業規範 
 
見手功能訓練標準作業規範 
 
見日常生活評估標準作業規
範 
見日常生活訓練標準作業規
範 
見認知功能評估標準作業規
範 
見認知功能訓練標準作業規
範 
見副木製作標準作業規範 

預防病患坐站姿平衡
能力不足之跌倒事件 
 
 
預防病患感覺功能缺
失之燙、刺傷事件 
 
 
注意病患上肢各關節
解剖位置，避免受傷 
 
 
 
 
 
 
 
 
 
 
 
 
 

病患無法配合評

估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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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頁數：11 

拾貳 
 
 
 
 
拾參 

治療區之
空間規劃
與區內安
全衛生作
業之執行 

臨床教學
指導 

需職能治療師操作 
 
 
 
 
需職能治療師操作 

按勞工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消防安全管理辦法、工程委
託作業準則、5S 活動評核要
點執行 

 

指導見習學生、協助新進人
員教學訓練活動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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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預防跌倒標準作業規範 
總頁數：11 
項次 操作說明或作業流程 注       意       事       項 

壹 

 

 

 

 

 

 

 

 

 

 

 

 

 

 

 

 

 

 

 

 

 

一、高危險跌倒族群病患族群分類： 

(一)、 年紀大於 65 歲、小於 3 歲 

(二)、 乏人照顧的病患 

(三)、 曾有跌倒病史 

(四)、 步態不穩 

(五)、 貧血或姿勢性低血壓 

(六)、 大手術後、糖尿病、曾中風、血壓不穩之患者 

(七)、 服用影響意識或活動之藥物，例如：利尿劑、止痛劑、 

        輕瀉劑、鎮靜安眠藥、心血管用藥 

(八)、 營養不良、虛弱、頭暈 

(九)、 意識障礙(失去定向感、燥動混亂) 

(十)、 睡眠障礙 

(十一) 肢體功能障礙 

(十二) 患有惡性腫瘤、接受化療或有多處轉移之末期患者 

一、治療人員注意事項 

(一)、新病患請治療人員提供職能治療需知提醒，做好跌倒風險

評估，並主動提供病患及家屬預防跌倒衛教。 

(二)、治療前先注意病患年齡是否超過 65歲/小於 3歲、治療卡

內容有無提醒事項，以及是以有加蓋﹝高危險跌倒族群﹞

章。 

(三)、治療人員幫高危險跌倒病患族群病患服務時，主動將治療

卡加蓋﹝高危險跌倒族群﹞章，以提醒所有治療人員注意

及關心該病患治療狀況。該項治療結束後，治療人員主動

協助病患安全起身及移位。  

(四)、詢問病人姓名、有否開過刀以評估病人意識反應以及肢體

的活動協調性。觀察病人步態是否有走路歪斜、不穩、身

體僵硬、行動能力降低等，尤其治療過程切勿催促病患動

作加快或草率。 

(五)、行動不便或使用輪椅病人如需立姿轉位時主動要求並教育

家屬在旁協助病患、幫忙固定輪椅煞車鈕，視需要請降低

治療床的高度或使用拐杖、助行器、輪椅等。或儘量使用

輪椅、椅子以坐姿替代立姿。 

(六)、預防姿勢性低血壓：提醒病患放慢下床速度或從椅子上起

身的動作。提醒病患採漸進式下床，即先改為側躺，待無

不適後，再慢慢坐起。若病患無法坐起，則治療人員主動

協助坐起，並待病患坐穩、站起後沒有問題方可離開 

 公佈日期 2020年  04月 2023年 10月第三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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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頁數：11 

項次 操作說明或作業流程 注       意       事       項 

 

 

 

 

 

 

 

 

 

 

 

 

 

 

 

 

 

 

 

 

 

 

 (七)、縮短步態步平衡病人站立時間，身體虛弱或使用輪椅病人超

過 80歲則儘量使用坐姿治療，避免太多移位、轉位情形。 

(八)、執行治療時治療人員全程目光儘量不要移開病人身上，離開

病人時需主動告知病人，並請家屬陪伴者在旁陪伴等候治療

結束。 

 

二、櫃台人員注意事項： 

(一)、新病患治至單位登記要求復健排程時，櫃台人員提醒病患先

自我做好跌倒風險評估，並提醒病患詳閱需知內所提醒之注

意事項。 

(二)、櫃台人員根據治療人員對新治療病患所做跌倒風險評估結果

於治療卡片上蓋﹝高危險跌倒族群﹞章。 

(三)、若病患為高危險跌倒族群，無人陪伴接受治療又沒有留緊急

聯絡人資料，請櫃台人員將病患資料通報組長，以告知門診

醫師，提醒及要求病患應有家屬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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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頁數：11 

項次 操作說明或作業流程  注       意       事       項 

貳 

 

 

 

 

 

 

 

 

 

 

 

 

 

 

 

 

 

治療室環境： 

一、移除環境中之危險源 

 

 

 

 

 

二、注意地面危險障礙物 

 

 

 

 

三、加裝輔助器材、主動提供輔具 

 

 

 

 

 

一、治療室內儘量保持燈光明亮 

二、不固定的腳踏墊、不固定有輪子的椅子以及其它儀器裝

置設備等，都可能造成跌倒，必須儘量移開或固定位。 

 

 

 

一、地板濕滑以及剛打完蠟的地板等，請主動提醒病患注

意，並請環管人員立即改善。 

二、設備電線都應做好收線、固定及定位，以避免人員或病

患發生跌倒事件。 

 

對於高危險族群病患必要時主動提供輪椅、拐杖、助行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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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異常狀況及處理對策 
總頁數：11 

異常狀況  發生原因 處理對策 

1.火警 

 

 

 

 

 

 

1.空調系統出風口冒白煙  

 

 

2.燈具或電器冒煙 

 

 

 

立即關閉空調開關，立即反應主管及招呼同仁協助處理，並有初期滅火準備，

電話通知警衛室及工務課協 

助追查可能來源或原因。 

立即關閉電源開關，立即反應主管及招呼同仁協助處理，並有初期滅火準備，

電話通知警衛室及工務課協 

助追查可能來源或原因。除上述處理方法外，亦應： 

1. 立即招呼同仁採取滅火措施，並通報總機(內線 119消防專線)，報告火災

發生及火災正確地點。 

2. 如影響病患安全應立即採取疏散並注意防煙措施。 

3. 視情況許可採取救災措施，如關閉電源及易燃氣體開關、遷移易燃易爆物

品等。 

4. 對貴重儀器設備採取防護措施。(如關機、蓋布、搬移等減少煙燼對儀器

之損害) 

5. 災後應將現場保持原狀，待檢警人員或相關主管關查明原因或拍照後(自

行處理小災害應向院區安衛管理部門通報，並會同相關部門鑑定)且經院

區安衛管理部門指示清理現場。 

6. 災害發生部門應於三日內將災變經過、災損情形原因分析及改善對策填寫

「意外災變事故報告表」呈報。(若災害損失低於二萬元則以人事類之「事

件處理提案表」提報，並於簽核後影印一份送院區安衛管理部門存查) 

7. 因災害損失之設備、物品及救災器材等提出專案請購緊急採買。依消防安

全管理辦法(N02006)及職能治療消防防護計畫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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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公受傷 1.剪刀刺傷 

2.熱水燙傷 

3.交通事故 

依公傷處理作業準則規定辦理，至指定割扎傷門診肝膽科/感染科就診，門診時間外

掛急診，並填報「職業傷害報告表」併「醫療費用減免申請單」，呈核後沖帳或退還

核定減免之自付款。 

1. 先認定傷害為上下班時間內發生，並且未違反重大交通規則，且在必經往返途中

發生。佐證資料須付：診斷證明 書、上下班途中路線圖、自駕或搭乘他人駕駛

之汽機車者需檢附駕駛人駕照、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事故當月班表。 

2. HIS人事填寫「職業傷害報告表」並列印(一式三聯)呈一級主管核簽後攜表及私

章至考勤室領取「勞工保險職業傷病門診就診單」，員工除情況危急外皆應於本

院就診；其餘文件轉呈至安衛組 

3. 於就診七日內憑「勞工保險職業傷病門診就診單」至繳費櫃台辦理費用沖銷；如

屬感染性質，安全衛生組轉通知感染管制組，協助對工作人員後續追蹤治療 

3.病患跌倒 1.移位不正確 

2.臨時突發癲癇或其他相

關併發病 

當病患在治療室內發生跌倒時如何處理 

一、確認病患受傷部位及程度 

1.若病患失去意識: 

根據本科 999標準作業處理 

2.若病患意識清楚，無法自行站起或移動肢體: 

將病患以急救床送至急診 

3.若病患意識清楚，可自行站起或移動肢體 

給予病患冰敷包，並聯絡復健科醫師請求協助診療 

二、聯絡當天門診醫師協助處理 

    請人員先以電話告知門診醫師病患跌倒發生情形及目前狀況，並由治療人員帶

病患至門診接受治療。 

三、進行病安通報 

依照病安通報時效及方法並填單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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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治療中病患頭暈或

其它需急救之狀況 

1.癲癇急性發作 

2.病患血壓、呼吸或心跳發生突

發狀況 

1.立即將病患扶持至治療床平躺，以血壓計測量心跳及血壓或觀察病患呼吸

頻率狀況。 

2.依緊急事故處理原則辨理。 

3.立即呼叫門診復健科醫師進行初步檢查及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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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頁數：11 

5.COVID-19(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 

 

 

 

 

 

 

病菌散播 1.依 COVID-19作業規範執行。 

2.當耳溫≧38℃者須於 HIS 系統/考勤或全球資訊網、行動長庚 APP 輸入體

溫。 

3.平日工作時請配帶外科口罩，必要時穿戴防護面罩及髮帽。 

4.請勤洗手。 

5.同仁診視病患時若可能接觸到病患之血液、體液、分泌物或黏膜時應穿戴

適當之防護設備，如隔離衣或手套。  

6.檢查室地面、檯面、桌面、檢查床每日以低濃度漂白水擦拭。 

7.受檢者及家屬應配戴口罩，並應注意有無發燒及咳嗽症狀。 

8.物品使用完畢後應確實清洗乾淨晾乾送消。 

6.地震 天然災害 一、設備固定部份 

1.物料高架儲存時應牢固，以防墜落損害。 

2.笨重易碎物品避免存放高處以免傾倒。 

3.書架應固定以防傾倒或書本掉落。 

二、結構設施部份 

1.建築物基礎結構若有龜裂現象應立即告知相關部 

門修護。 

2.燈具、懸吊設施如有鬆脫不牢固現象立即告知相關部門修護。 

三、避難急救部份 

1.平時應維護安全門通道之暢通。 

2.平時應補足急救藥品及確保藥品之有效期限。 

四、人員維護部份 

1.應儘速疏離病患至安全空曠處(視地震大小而定)。 

2.如遇地震時不要靠近窗戶，以免被震落玻璃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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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颱風 

 

 

 

 

熱對流形成(天然災害) 

 

 

 

 

一、室內設施 

1.門窗應關妥，注意玻璃勿破損及防漏檢查。 

2.重要醫療、電腦設備應置上防護罩避免淋濕，如需使用請用紅色插座以

免停電造成意外事故。 

 

8.病患拒絕治療 一、語言不通 

二、病患不瞭解治療目的或

方式 

三、無理由之拒絕 

一、請家屬或其他照護者協助溝通。 

二、耐心告知病患治療目的及治療方式，至其瞭解。 

三、告知病患或家屬無法配合會使治療無法進行，且延宕病情恢復。 

四、告知主治（或開立醫囑之）醫師，病患無法配合治療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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